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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市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备注

1 市教育体育局 校车使用许可 机动车 GPS和行车监控年审证明

2 市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执业变更县级审查

原执业基层法律服务所解除聘用

关系、劳动关系证明

3 市住房保障局 公租房承租资格确认 住房情况证明

4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

学许可

具有开办学校的资金来源、具有与

办学类型、办学层次相匹配的师资

队伍、具有与办学规模相匹配的办

学场地、满足教学和实操培训需要

的设施设备的证明事项。

5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1.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

2.有明确的机构章程；

3.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和办

公设施；

4.有 2名以上在本机构签订劳务合

同并参加社会保险的专职工作人员。

6
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1.注册资本不得少于 200万元；

2.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经营

场所和设施；

3.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

派遣管理制度。

7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审批制、核准制的建

设项目占用林地许可

1.土地预审意见

2.选址意见书

3.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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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备案制的建设项目占

用林地许可

1.土地预审意见

2.选址意见书

3.营业执照

9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审批初步设计的建设

项目占用林地许可

1.土地预审意见

2.选址意见书

3.营业执照

10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勘查、开采矿藏项目

占用林地许可

1.土地预审意见

2.选址意见书

3.营业执照

11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宗教、殡葬设施等建

设项目占用林地许可

1.土地预审意见

2.选址意见书

12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批次用地项目占用林

地许可

1.拟使用林地函

2.市级规划图

13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审批制、核准制的建

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

许可

1.土地预审意见

2.选址意见书

3.营业执照

14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备案制的建设项目临

时占用林地许可

1.土地预审意见

2.选址意见书

3.营业执照

15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审批初步设计的建设

项目临时占用林地

许可

1.土地预审意见

2.选址意见书

3.营业执照

16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勘查、开采矿藏项目

临时占用林地许可

1.土地预审意见

2.选址意见书

3.营业执照

17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

宗教、殡葬设施等建

设项目临时占用林地

许可

1.土地预审意见

2.选址意见书

18 市市场监管局 公司设立登记 住所（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

19 市市场监管局
公司变更（备案）

登记
住所（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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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市市场监管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

机构、营业单位设立

登记

地址的使用证明

21 市市场监管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

机构、营业单位变更

（备案）登记

地址的使用证明

22 市市场监管局
个人独资企业设立

登记
企业住所证明

23 市市场监管局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

登记
企业住所证明

24 市市场监管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设立

登记
住所和经营场所证明

25 市市场监管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

（备案）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26 市市场监管局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27 市市场监管局 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28 市市场监管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

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29 市市场监管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

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30 市市场监管局 食品经营许可办理 营业执照证明

31 市市场监管局 企业简易注销登记 清税证明


